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時間：113 年 12 月 18 日(三) 10：30 
地點：國際會議廳 1 樓簡報室 AC122 
主席：陳學務長其昌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林佳儀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112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提請確認：備查

參、 上次會議決議及交辦事項執行情形：准予結案

肆、 工作報告：

一、 書面資料請參閱議程資料。

二、 口頭補充報告

(一) 生輔組： 

1. 本校學生宿舍住宿率大學部約 87%、研究所約 73%，鼓勵有住宿

需求的同學提出申請。

2. 有關學生請假之流程，提醒系所老師及主管們，不定期上網檢視

學生假單，以維護學生考勤權益。

(二) 課指組：

1.新生開展營為學生銜接大學的重要活動，包含專業導航、課程地

圖、職涯講座、校友座談、教學環境導，感謝各系學會的協助。

2.亞德客有美基金會捐助每年 200 萬元，以獎勵學生自組團隊辦理

公益服務，服務對象為雲林縣內地區、弱勢族群，歡迎師長們轉

知有意願的同學提出申請。

(三) 衛教組：

1. 本學期學生餐廳每日提供 12 個愛心待用餐，歡迎各系所轉知有需

要之學生。

2.近期流感有人數增多之情形，提醒勤洗手，必要時戴口罩，減少

感染的機會。

3.本學期接獲校外人士檢舉校園內吸菸事宜，持續於各年級重要集

會宣導菸害防治事宜，並強化本校吸菸熱點巡查。

(四) 服學組：

服學組主要是負責週六小星星課輔，歡迎各系所鼓勵具熱忱服務之

同學加入小星星志工的行列。

(五) 軍訓組：

1.近期進行學生賃居處所安全關懷訪視，並依現場訪視情形建議通

知房東改善或建議學生搬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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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日天氣寒冷，提醒務必要保持室內空氣流通，防範一氧化碳中

毒事件。 
3. 依刑事局統計，2023 年被詐騙金額累積高達 88.78 億元，詐騙案

件態樣前 3 名依序為「假投資」、「假網路拍賣」及「解除分期付

款」，提醒各位師長留意。 
4. 龍潭路車禍頻傳，原因多為左右轉未注意來車、車速過速等，請

師長協助提醒學生騎乘機車減速慢行，注意行車安全。  
 

伍、 討論事項： 

案由一：廢止「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規定｣，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學務處服

學組）。 
說  明：  

一、 依據 113 年 6 月 21 日永續素養與實踐課程暨大學之道推動執行會

議紀錄、113 年 7 月 9 日 112 學年度第 16 次主管會議紀錄辦理。 
二、 因應 113 學年度起已無新生服學課程，故廢止本規定(附件三，頁

13-14)。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正本校「學生抵銷懲處實施要點」部分規定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說  明：  

一、 因應自 113 學年度起已無服務學習業務，且規劃 113 學年度第 2 學

期裁撤服務學習組，其負責學生銷過所從事愛校服務之媒合業

務，回歸由學生獎懲權責單位(即生活輔導組)負責安排，故配合修

正本校學生抵銷懲處實施要點相關作業流程之規定。 
二、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學生進行愛校服務之媒合窗口。 
(二)抵銷懲處考核單位之調整。 

三、 本案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規定詳如附件四(P15-16)。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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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修正本校「班級幹部設置要點」部分規定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學務處軍訓組) 
說  明：  

一、 因應 113 學年度取消服務學習業務，及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裁撤服

務學習組，故配合修正本校班級幹部之名稱與職掌。 
二、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因應學務處組職變革及配合相關職掌需求，刪除服務股長及

新增衛教股長。 
(二)原校安股長執掌有關協助衛教組工作部分調整至衛教股長職

掌。 
三、 本案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規定詳如附件五（P17-19）。 

決  議：衛教股長執掌第 2 項負責…性平教育…，修改為性教育;餘照案通

過。  

案由四：本校「學生團體保險辦法」第 7 條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說  明： 

一、 因應學生團體保險承保公司(遠雄人壽公司)反應，校方要求保險

公司自行吸收免繳保費學生保費差額，因費用成本過大，於 114
學年度起將不再吸收本項費用。 

二、 本校學生團體保險因於 108 學年度應學生需求反應，調高部份理

賠項目金額上限，目前僅有遠雄人壽有意願承保，考量學生權

益，本組擬同意保險公司意見反應，並修正本校學生團體保險辦

法第 7 條第三項條文。 
三、 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條文詳如附件六（P20-21）。 
四、  本案審議通過後，簽請鈞長核示後，公告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本校「學生宿舍冷氣用電費率調升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學

務處生輔組) 
說  明： 

一、  為了配合學校節能政策及反應實際冷氣用電成本，擬調整學生宿

舍冷氣電費費率。 
二、 台電公司已從2022年起至2024年以來已經調漲了三次電價,平均漲

幅已達 7.5%.但學生宿舍一直都未曾變動過。 
三、 參考其他學校用電費率約在 4.3~5.0 之間（如附件七 P22），故建

議本校學生宿舍冷氣電費費率由原本每度 3.8 元調升至每度 4.5
元。 

四、 本案審議通過，簽准核可後，電費費率調整擬於 114 年 8 月 1 日進



4 

行。 

決  議：經討論後，為減輕學生之負擔，電費費率微調至每度 4 元，預定

於 114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未來視電費調增之幅度，再適度微調

電費費率。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主席結語 

(一) 邇來發現多起學生偽造、變造請假證明文件之情形，請師長們提醒學生

勿違犯校規，違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之規定予以記大過以上之處

分。 
(二) 教育部於今年四月修正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校園霸凌分為師對生、生對

生之樣態，提醒各位師長於教學或日常與學生互動時務必留意言行，以

免觸法。 

捌、 散會（12:10） 

 




